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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業務單位 工務處（養護工程科） 

業務項目（SOP）名稱 新竹市橋梁封閉作業 

 

 

 

 

 

 
 

 

 
 

 

 
 

 

 
 

 

 
 

 

 
 

 

 
 

 

 
 

 

 
 

 

用路人、當地居民、警政單位或上

游水利設施管理單位放水通報 
管理單位巡查回報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

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指揮組完成封橋任務編組 

持續警戒 

1.警戒組 24小時輪班警戒 

2.警戒組判斷及適時回報水位狀況及

是否有異常河床變動或流況 

 

1.陳報新竹市災害應變中心 

2.通知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待命 

3.警察單位同步警戒 

是否達到封橋標準 

是 

轉請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
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橋命令 

否 

進行封橋作業 阻絶設施佈設(警戒組)  

1.警察單位配合協助維持交通。 

2.第一階段簡易封橋(原則橋梁兩端同時

佈設，警示帶、交通錐、警示燈、蜂鳴

器)。 

3.第二階段完全阻絶設施(充水式或 RC 護

欄、拒馬、交通錐、警示燈)、設置封

橋告示牌、替代路線告示牌。 

聯繫橫向機關(指揮組) 

1.轄區地方機關 

2.消防單位(視需要) 

3.醫療單位(視需要) 

4.民間救難單位 (視需

要) 

按規定程序通報： 

1.災情傳真 

2.登錄網站 

3.發布新聞 

檢查確認安全無虞 

指揮組請示指揮官或其指

定代理人是否開放通行? 

否 

是 

橋梁恢復通行 

封

橋

作

業 

開

放

作

業 

（註 1）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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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一、註1：封橋任務編組表 

組別 擔任人員 任務內容 使用器材 備註 

指揮組 

養護工程科 

科長或其指定

代理人 

1.通報災情及連繫協調

相關單位。 

2.根據現場主、客觀因素

決定因應方案。 

3.指揮調派人員機械執

行封橋及搶修工作。 

1.橋梁相關圖說。 

2.通訊器材。（無線電

話、手機） 

 

警戒組 

養護工程科相

關承辦人員及

經科長指定協

助人員等 

1.監看橋梁及水流狀

況。 

2.布設交通管制設施。 

3.執行管制指揮、疏導

車輛，並通知警察單

位到場協助執行。 

4.製作、架設替代道路

告示牌及指示標誌。 

5.負責行政通報及橫向

聯繫相關單位，通報

警廣、媒體、消防醫

療單位。 

6.車輛、機械及交管器

材調派供應。 

7.膳食及飲水供應。 

1. 量測器材，必要時

準備探照燈、水位

尺、水位計。 

2. 交通管制改道示意

圖。 

3. 警示帶、警示燈、

蜂鳴器、告示牌、

指示標誌等交通管

制器材及拒馬、交

通錐、護欄等阻絕

設施。 

4. 交通指揮棒、哨子。 

5. 通訊器材。 

6. 指示標誌。 

7.電腦、傳真機。 

8.通訊器材。 

警戒及封橋

由管理單位

負責，交通

管制由警察

單位協助 

 

 

二、註 2：橋梁恢復通行程序 

1、安全設施撤除。 

2、按規定程序通報。 

3、持續現場觀察警戒橋基沖刷情形。 

 


